
退休後再任那些有給職務會被停發退休給與 
轉載自銓敘部臉書：112.7.19、112.7.26、112.8.2、112.8.16 

 
壹、法源： 

依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 條規定：退休人員再任下列有給職務，而且「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的時候，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權利，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 

一、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薪酬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 

二、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 20%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四、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

20%以上事業之職務。 

五、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六、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貳、提醒： 
一、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停發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規定，自 108 年 8

月 23 日起，依司法院釋字第 782 號解釋意旨已不予適用。 

二、退休公務人員再任受託行使公權力或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個人所僱用之職務停發月

退休金及優惠存款規定，也已經參照前開解釋意旨，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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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進階說明 

一、再任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 20%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認

定： 

  １、政府「原始」捐助（贈）之財團法人： 

    指財團法人辦理設立登記時，政府名列登記聲請書內，並載明為捐助（贈）人，無

論捐助（贈）比例為何，均須列入。 

  ２、政府捐助（贈）經費「累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 20%以上之財團法人： 

    指財團法人辦理設立登記時，依登記聲請書所載之財產總額或捐助章程所載之捐助

人及捐助財產總額中，政府「捐助達財產總額 20%以上」或「捐助及捐贈累計達財

產總額 20%以上」。 

  ３、上述「財產總額 20%以上」之認定基準： 

   （１）成立時：以法院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為準。 

   （２）成立後：以其實際財產總額為準。 

  ４、「捐助」及「捐贈」的差別在哪？ 

   （１）捐助：指設立財團法人時之捐助。 

   （２）捐贈：指財團法人成立後接受之捐贈（包含資金、土地及房舍等）。 

二、再任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

本額 20%以上事業之認定： 

１、轉投資事業：指公務預算、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合計投資數額，占該事業資本額

20%以上者，包含再轉投資的子公司或孫公司。 

２、資本額：指各該事業向主管機關登記之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 

三、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及

「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之認定： 

應由主管機關依據下列 3項原則，覈實認定： 

  １、「人事控制權」部分，有下列情事之一： 

   （１）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之董事或監事中，有 1/2 以上由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所擔

任。 

   （２）主管機關對於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經營政策具影響力之最高、次高首長，或實

際負責執行經營政策之執行首長，具有核派或推薦權。負實際執行經營政策之

相當職務，亦屬上述所列之首長。 

  ２、「財務控制權」部分： 

    指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之財務、會計報表、預決算等，應送主管機關、財政或主計

機關、審計機關（單位）或民意機關核備。 

  ３、「業務控制權」部分： 

    指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之營運政策決定、業務計畫書、業務運作規章、營運計畫或

基金計畫書等，應送主管機關核備。 

  ４、上述主管機關的範圍： 

（１）於財團法人：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接、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人事、財務

或業務之機關。 

（２）於轉投資事業：指投資事業機關。 



（３）於事業機構：指對該事業可直接、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機關。 

四、以上都看不懂沒關係，依照銓敘部規定： 

１、所定「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都以銓敘部公告列管的為準，並定期公告在銓敘部全

球資訊網。 

網址：https://reurl.cc/WGbW0O 
２、各主管機關應定期於每年 1月 1日及 7月 1日前，將上述所定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

相關資料以網路報送銓敘部，各項資料有新增、刪除或異動時，均應隨案報送。 

  

 
 
 
肆、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有給職務的每月薪酬總額範圍，應如何界定？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109 條第 2項規定，所稱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有

給職務的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是指下列各種薪酬收入的合計數： 

１、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取的薪金、俸給、工資、歲費或其他名義給與，且包含

https://reurl.cc/WGbW0O


經常性按時、按日或按件計給報酬者。 

２、其他名義給與，是指浮動性報酬以外的給與，如屬浮動性報酬，就不予列計。又所

稱浮動性報酬如下： 

（１）加班費。 

（２）非固定性的專題演講或課程講授的鐘點費、獎金等給與。 

（３）實際出席次數按次支給的出席費或兼職費與覈實支給的交通費、差旅費及日支

費等費用。 

 二、提醒：退休公務人員同時再任 2個以上職務，其個別職務每月所領薪酬收入，應合併

計算。 

 
 

 

伍、再任那些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仍得領受退休給與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14 條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下

列職務每月所領薪酬總額，不適用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的規定，也就是說，如果超過

法定基本工資，也無須停止領受退休給與： 

一、受聘（僱）執行政府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的救災或救難職務： 

所稱緊急或危難事故，例如八仙塵爆事件、臺南大地震等重大意外或天災，或協助

政府因應 COVID-19 執行防疫工作等。 

二、受聘（僱）擔任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的公立醫療機關（構），從事基層醫療

照護職務。 

        所稱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依衛生主管機關推動醫療促進相關方案或計畫的

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範圍為準，該範圍是由衛生福利部協助提供，並由本部

於本部全球資訊網公告山地、離島或偏遠地區公立醫療機關（構）彙整表（查詢網

頁： https://reurl.cc/GARZkZ）。 

https://reurl.cc/GARZkZ


 
 


